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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课程考核工作的科学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，

充分发挥考试工作对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导向与评价作用，有

效促进教学改革和质量建设，根据《武汉工商学院考试工作

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院阅卷工作指导细则。

一、 试卷评阅基本要求

1．所有考试课程必须组织至少 3名及以上有相同课程

的教师与任课教师组成阅卷小组，进行集中阅卷。

2．系主任按照学校统一要求，集中安排地点和时间集

体共同完成期末考试试卷的阅卷工作，不得草率阅卷和延时

阅卷。

3．教师在阅卷时必须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公平公正

的原则，严格按照试卷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批阅，避免出

现漏判、错判以及随意扣分、送分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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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阅卷标记、记分方法 1

图 1 客观题批阅示例

○1阅卷记分采用正分制。每小题需要在小题序号处填写

每小题正分（不要遮盖序号）；选择题和判断题一律在得分

栏处填写分数，未得分的注明 0分，不打×、不打圈、不划

线，不做任何标记，如图 1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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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2每大题需要在大题题目评分汇总处填写大题总得分。

○3每大题得分需要填写在试卷统分表中。

○4分数一经评定，不得随意更改，若有改动，阅卷教师

应在涂改处签名确认，涂改率不得高于 10%（涂改率=有涂

改的试卷份数/试卷总份数，按单本试卷计算涂改率）。如须

修改总分，须总分人、系主任在试卷上总分人栏签名，所有

签名处不得简写或草写。

（二）阅卷标记、记分方法 2

图 2 主观题批阅示例

○1 在批阅简答、计算题、论述、材料分析等分值较高

的题目时，应根据评分标准，在答题对应地方标注小点分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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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分，每个步骤最高分不得超过 5分，各小点分或步骤分

应标注清晰。

○2 在批阅简答、计算题、论述、材料分析题时，需要

将小点分或步骤分汇总后填写在题目序号前。

○3 简答、计算题、论述、材料分析题的每大题需要在

大题题目评分汇总处填写大题总得分。

○4 批阅试卷时，教师不得在学生答题处划横线、写评

语或涂写其他字符。

三、集中阅卷和归档材料整理流程

（一）阅卷前期准备阶段

课程考试结束后，由各系确定阅卷时间和地点，并合理

安排阅卷工作，制定阅卷工作流程（流程中明确教师在每个

阶段的工作任务、要求及完成的时间节点）。任课教师认领

自己做带班级试卷，然后将试卷按照教务系统中学生名单序

号进行排序、密封装订。

（二）集中阅卷阶段（1-2 天）

阅卷教师根据各系安排集中批阅试卷。每位教师批阅完

第一张试卷后，需要给课程组长核查，经组长同意后，方可

继续阅卷。阅卷教师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此阶段工作，不

得影响后续工作。

（三）统分阶段（1 天）

任课教师复核自己所带班级学生试卷，复核内容包括试

卷批阅有无漏判、错判、漏登、错登、小题总分、大题总分

是否准确，大题分上栏是否准确，涂改处是否签字等。如发

现错误，及时整改。复核无误或整改完后，再由任课教师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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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（统分时不允许在试卷上列算式计算分数）并将分数登陆

教务系统。（备注：负责批阅客观题的教师，需要把客观题

分数统计后填写在客观题得分框中和总分栏中；负责批阅主

观题的教师，需统计自己批阅的小题步骤分，并统计大题分

数；任课教师需要统计所有大题分数，并记录在总分栏中）

（四）试卷归档材料整理及复核阶段（4 天）

1.任课教师整理试卷归档材料及一复核

任课教师需要整理材料包括封面、学生成绩表、平时成

绩、质量分析表、考场记录单、试卷计划表、答案、集中阅

卷表、学生试卷、封皮，整理完后需对试卷材料进行复核，

如发现问题自行整改。具体要求参照《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

试卷材料归档工作标准》。

2.二复核：教师分组互查试卷

每份试卷均需安排教师复查，复查教师原则上非集中阅

卷教师。教师在互查试卷过程中，如发现问题，需立即反馈

给任课教师，任课教师应立即整改。核查教师核查完所有试

卷后需要填写《武汉工商学院试卷检查情况表》（每个教学

班一份）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给系主任。此阶段，所有教

师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互查工作，不得影响后续工作。

3.三复核：系主任及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任课教师试

卷及归档材料进行复核

复核要求参照《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试卷材料归档工作

标准》。复查人员需要如实记录每位教师试卷归档材料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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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并及时反馈给教师，督促教师限时整改。对整改后的

材料，各复查人员需要再次审核，直至验收合格。

4.四复核：教学副院长对所有教师试卷及归档材料进行

复核

如果发现问题，及时反馈给各系主任，由系主任督促整

改，并及时向教学副院长反馈整改情况。

四、试卷材料归档入库

试卷归档材料复核整改完后，系主任组织任课教师打

印粘贴归试卷档号，并按《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试卷材料归

档工作标准》装订试卷。任课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试卷

材料提交给教秘。教秘对试卷进行整理，统一入库保管。

武汉工商学院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

2024年 3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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